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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聘用兼職巴士車長事宜 

 
 

 感謝你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來函，夾附范國威議員就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下稱「九巴」）聘用兼職巴士車

長一事的意見。  
 
 巴士行業屬勞動力密集的行業。專營巴士公司須聘用足夠人

手，才能提供適當而有效率的服務。具體的聘用安排細節由個別專

營巴士公司因應營運需要及市場情況等因素而決定。聘用兼職巴士

車長作輔助為本港五間專營巴士公司的普遍安排，靈活滿足服務需

要（如在繁忙的日子及時段要更多人手以提供較頻密的班次）的同

時亦有助控制票價壓力。在現時本港運輸業界人手比較緊張的情況

下，新招聘的全職及兼職巴士車長數目和比例，亦受制於勞工市場

的供求情況。就九巴而言，其包括全職和兼職在內的車長數目在過

去五年整體增加了約11%，在2015年年底為約8  900人。全職車長

的比例約佔 87%，與巴士行業的整體情況相若。九巴全職車長在

2015年（包括退休個案）的流失率約為 13%，這亦與行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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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若。從九巴改善其脫班的情況顯示，更充足的人手明顯有助營辦

商提供更穩定的服務。   
 
 根據《道路交通 (駕駛執照 )規例》，所有專營巴士車長須通

過運輸署的駕駛考試，持有有效的「公共巴士」或「專利公共巴

士」執照，方可駕駛專營巴士。持有此駕駛執照的人士已能符合署

方對駕駛技術的基本要求。專營巴士公司則會各自因應日常運作的

需要為新聘及現職車長提供各類型的訓練。視乎新聘的車長是否已

持有「公共巴士」或「專利公共巴士」執照，主要的專營巴士公司

會提供最少 13至28日不等的駕駛訓練。新聘車長的培訓期在過去

十年未有縮短。就九巴而言，所有新聘的全職及兼職車長均須接受

職前訓練，其中包括路面訓練，以熟習路線和車型，並學習防衞性

駕駛技巧。每名車長經訓練後，必須通過評核才能執行車長的職

務。自去年六月起，九巴進一步加強對包括全職及兼職的新車長的

支援  ：「夥伴車長」會於新車長上班的首日全日隨車協助，並會

因應新車長首個工作日的情況，按需要將翌日以及第七至九個工作

日的隨車協助由半日改為全日。  
 
 為確保巴士車長有足夠休息時間，運輸署已為專營巴士公司

制定｢巴士車長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下稱「指引」，見附

件），供各專營巴士公司為包括全職及兼職在內的車長編更時參

考。為確保專營巴士公司在編更時遵從《指引》，各專營巴士公司

須每季向運輸署提交執行《指引》的報告。運輸署每年亦會委聘獨

立承辦商，就車長的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及用膳時間進行調查。九

巴的報告及運輸署調查結果均顯示九巴的安排普遍符合《指引》。

運輸署會繼續密切監察執行《指引》情況，有需要時會作出適當跟

進。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梁思灝       代行）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副本送：   
運輸署署長  （經辦人：關翠蘭女士）  



 

附件  
 
 

運輸署發出的  
巴士車長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  

 
（二零一零年十月修訂）  

 
 

指引A  — 車長工作6小時後最少應有30分鐘休息時間 1；在 6
小時的更次內應有合共20分鐘的小休，其中不少於

12分鐘應安排在首 4小時的工作時間內提供。車長

在總站準備開出下一班巴士和監察乘客上車的時

間，不應視為休息時間。  
 

指引B  — 一個工作日內最長的工作時間（包括所有休息時

間）不應超逾14小時。  
  

指引C  — 一個工作日內的駕駛時間（即最長的工作時間減去

所有每次最少 30分鐘的休息時間）不應超逾 11小
時。  
  

指引D  — 兩個相連工作日之間的休息時間不應少於10小時。  
 

指引E  — 車長一個工作日內的工作時間不少於 8小時便應獲

提供用膳時間。巴士公司應在二零一一年第三季或

之前提供不少於45分鐘的用膳時間，然後再在隨後

一年進一步改善至不少於1小時。  
 

 

                                                           
1  用膳時間亦視為休息時間。  


